
 

中 国 民 用 航 空 总 局 

编    号：AC-121-59 
颁发日期：2005年 3月 15日  咨询通告 

 

批 准 人： 

标题： 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 
 

1. 依据和目的： 

本咨询通告依据 CCAR-121 部第 121.380、121.701 条制定，目的

是为航空运营人对维修记录的管理提出具体要求和指导。 

2．适用范围： 

本咨询通告适用于 CCAR-121 部航空运营人除湿租运行以外的所

有航空器。 

3. 撤销： 

    自本咨询通告颁发之日起，1996 年 8 月 12 日颁发的咨询通告

AC-121AA-07 航空器单机档案撤销。 

4．说明： 

维修记录是表明航空器适航性状态和运营人落实航空器的适航性

责任的重要手段，但由于维修记录多且复杂，即使航空运营人保存了

所有的维修记录，如不建立合理的维修记录管理系统，不但给局方的

适航性检查带来困难，也不方便航空运营人自身对航空器单机的适航

性控制的需要。 

从使用的角度，航空器维修记录应当划分为航空器放行记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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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拆换记录、适航指令执行记录、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目前维

修状态记录；另外，对于发动机、APU 和螺旋桨应当建立单独的履历

记录。 

而航空器的单机档案应当包括航空器自出厂后使用和维修信息的

汇总，但不意味着所有使用和维修记录都应集中保存航空运营人的某

一部门或地点，而是需要达到便于定期评估航空器适航性的目的。 

5． 维修记录和档案的基本要求 

5.1 航空运营人应当至少按照本文件第 6 段至第 9 段的要求建立和保

存维修记录和档案，并确保维修记录的填写符合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1《民用航空器维修记录的填写》和 CCAR-145 部的三十二条

的填写要求。 

5.2 除航空器在本公司以前的各种记录信息可以使用英文外，航空运

营人运行该航空器后的各种维修记录使用的语言应当符合 CCAR-145

部的有关要求，其中运营人填写的部分应当至少使用中文。 

5.3 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可以由航空运营人根据原始记录建立信息

摘要并分开存放原始记录的方式，或者通过建立目录索引直接存放原

始记录，但不论何种方式都应保证记录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便于

查阅。 

5.4 维修记录和档案可以使用纸面或等效计算机系统的形式。当使用

纸面形式时，其纸张应保证在传递和保存期间不致损坏，并防止未经

授权人员的接近和更改；使用计算机系统时，应当保证建立与人员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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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匹配的操作权限控制系统，防止未经授权的人员更改。 

5.5 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和档案保存地点应当能防止水、火或盗等

因素造成维修记录和档案的损失；使用计算机系统保存的维修记录和

档案还应当建立安全保护措施，并且应当建立地点和安全保护措施独

立的备份系统，当维修记录和档案发生变更时以不超过 24小时的间隔

更新备份系统。 

5.6 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有效的措施使有关维修记录和档案发生损

毁后能够通过其它渠道恢复。 

5.7 航空运营人可以通过协议委托协议维修单位或者专门的档案保存

单位保存期维修记录和档案，但应当保证上述的安全性要求，并保证

航空运营人的授权人员、民航总局或者地区民航管理局查阅和检查时

方便提供。 

6．航空器维修记录 

6.1 航空器放行记录 

（1）航空器放行记录包括航空器飞行记录本、CCAR-145 部维修

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除航线维修外）、维修工作项目汇总单（参

见 AC-145-14）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 

（2）航空运营人应当在其相应的维修基地按每架航空器集中保存

一套完整的飞行记录本的原件和 CCAR-145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

行证明的原件，并且能表明飞行记录本上的航空器放行与 CCAR-145部

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之间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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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维修工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可

按照航空运营人的使用方便存放，但应当能表明与 CCAR-145部维修单

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的对应关系，并便于查找和取阅。 

（4）航空器飞行记录本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

年；航空器翻修的 CCAR-145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维修工

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应当保存至该工作

被同等的范围和深度的工作所取代；其他航空器维修工作的 CCAR-145

部维修单位签发的维修放行证明、维修工作项目汇总单及详细记录维

修工作过程的工作单卡应当在该工作完成后至少保存二年。 

6.2 部件拆换记录 

（1）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除消耗件以外的部

件拆换记录，并能表明部件名称、件号、拆下件序号（如适用）、装上

件序号和合格证件编号、拆换原因、拆换单位或人员、拆换地点等信

息。对于有时限寿命的部件还应表明其装机时的状况（如制造日期、

已使用飞行小时/循环）和使用时限。对于安装了航空器图解零件目录

（IPC）规定之外的部件时应当明显标注说明。 

（2）除整台发动机、螺旋桨外的装机部件，航空运营人应当集中

保存目前装机拆换件的合格证件及其必要的附件。 

（3）对于因故障、缺陷拆下的部件，不论其是否返回航空运营人

使用，都应当在部件经过适当的维修后能得到明确的检查发现故障、

缺陷记录，并将有关的信息传递至航空运营人的可靠性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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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段（1）所述的部件拆换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

久性退役后一年；本段（2）所述的合格证件及其必要的附件应当保存

至该部件装机后至少二年。 

6.3 适航指令执行记录 

（1）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一份对所有收到的适航指令的评估记录

单，其中应当能表明适航指令编号、适用航空器型号/部件/件号及批

号/序号（如适用）、本公司涉及的航空器/部件（包括库存部件）、涉

及的工程指令编号等内容。 

（2）对于每架航空器，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一份适航指令执行

记录单，并能表明适用的适航指令/服务通告（如适用）编号、涉及的

系统或部件及其 ATA 章节号、工程指令编号、执行的时间和结合进行

的维修工作名称、执行的单位或人员等信息。 

（3）航空运营人的质量部门还应当建立一份适航指令执行控制

单、并能表明适用的适航指令编号、本公司涉及航空器的注册号和库

存部件的件号/序号，适航指令的执行期限、每一航空器/库存部件完

成适航指令的时间（如涉及重复性执行的适航指令，还应当注明航空

器维修方案修改的时间）、适航指令执行信息的反馈时间和质量部门告

警记录等内容。 

（4）上述适航指令评估记录单和适航指令执行控制单应当保存至

航空运营人终止相关机型的运行为止；每架航空器的适航指令执行记

录单及其有关的工程指令、维修工作单卡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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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性退役后一年。 

6.4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 

（1）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一份对所有收到的服务通告的评估记录

单，其中应当能表明服务通告编号、适用航空器型号/部件/件号及批

号/序号（如适用）、本公司涉及的航空器/部件（包括库存部件）、采

纳意见和涉及的工程指令编号等内容。 

（2）对于每架航空器，航空运营人还应当建立一份服务通告和改

装执行记录单，并能表明适用的服务通告/依据文件编号、涉及的系统

或部件及其 ATA 章节号、工程指令编号、执行的时间和结合进行的维

修工作名称、执行的单位或人员等信息。 

（4）上述服务通告评估记录单应当保存至航空运营人终止相关机

型的运行为止；每架航空器的服务通告和改装执行记录单及其有关的

工程指令、维修工作单卡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年。 

6.5 目前维修状态记录 

    （1）航空运营人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除航线维修以外的

目前维修状态记录，并能表明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所进行的所

有航线维修以外的维修工作（包括字母检或工作项目组成的工作包）

的日期、地点、维修单位、具体维修项目（可以用维修工作项目汇总

单编号）维修放行证明编号等内容； 

    （2）航空运营人还应当按照每架航空器建立一份自本公司运行该

航空器以来所进行历次航线维修以外的维修工作中发现的重大缺陷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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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并能表明每次发现重大缺陷的工作项目编号/名称、日期、缺陷件

名称状况/位置、适用的 ATA章节、使用时间或循环、采取的预防或维

修措施等内容、涉及按规定向民航总局报告的缺陷（如缺陷和不适航

状况报告、腐蚀情况报告等）还应当注明报告编号。 

（3）上述记录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年。 

7．发动机/APU履历记录 

7.1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其使用的每一台发动机/APU（包括已装机的

和未装机的）的履历记录，履历记录中应当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1）发动机/APU 的基本信息：包括型号、序号、制造厂家、出

厂日期、使用/翻修寿命、出厂试车记录； 

    （2）发动机/APU 拆装记录：自出厂后历次装机时间、地点、航

空器登记号、装机位置、运营人，从航空器上拆下时间、地点、使用

小时/循环、原因； 

    （3）发动机/APU 修理记录：自出厂后历次车间修理的时间、单

位、地点、原因、发现缺陷或问题、处理措施、维修放行证明和试车

记录； 

    （4）AD/SB执行记录：包括出厂前已经执行得 AD/SB清单、出厂

后执行的 AD/SB编号、时间、地点、单位、主要工作； 

    （5）发动机性能监控数据：至少包括自上一次翻修后装机使用以

来的主要监控数据的数据表、趋势图及相应的警戒值，对于超出警戒

值的情况还应当有详细的监控报告、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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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于具有使用/翻修寿命的发动机/APU,履历记录中还应当具

有连续记录其使用小时/循环的记录，包括自出厂后总使用小时/循环

记录和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时/循环记录。 

7.2 对于按照单元体设计的发动机，上述履历记录的适用内容可以按

照单元体进行记录和控制。 

7.3 上述发动机的履历记录应当保存至发动机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

年。 

7.4 对于租用或借用的发动机/APU,如租用或借用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含），航空运营人可仅具有总使用小时/循环记录和自上次翻修后的

使用小时/循环记录、上一次翻修记录、上一次从运营的航空器上拆下

的修理记录、AD/SB 执行记录和自上次装机以来的发动机性能监控数

据；如果租用或借用时间超过 6个月，则应当具有全部的履历记录。 

8．螺旋桨履历记录 

8.1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其使用的每一螺旋桨（包括已装机的和未装

机的）的履历记录，履历记录中应当至少包括下述内容： 

    （1）螺旋桨的基本信息：包括型号、序号、制造厂家、出厂日期、

使用/翻修寿命、出厂测试记录； 

    （2）螺旋桨拆装记录：自出厂后历次装机时间、地点、航空器登

记号、装机位置、运营人，从航空器上拆下时间、地点、使用小时/

循环、原因； 

    （3）螺旋桨修理记录：自出厂后历次车间修理的时间、单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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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原因、发现缺陷或问题、处理措施、维修放行证明和测试记录； 

    （4）AD/SB执行记录：包括出厂前已经执行得 AD/SB清单、出厂

后执行的 AD/SB编号、时间、地点、单位、主要工作； 

（5）对于具有使用/翻修寿命的螺旋桨,履历记录中还应当具有连

续记录其使用小时/循环的记录，包括自出厂后总使用小时/循环记录

和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时/循环记录。 

8.2 上述螺旋桨的履历记录应当保存指螺旋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

年。 

8.3 对于租用或借用的螺旋桨,如租用或借用时间不超过 6个月（含），

航空运营人可仅具有总使用小时/循环记录和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小

时/循环记录、上一次翻修记录、上一次从运营的航空器上拆下的修理

记录和 AD/SB 执行记录；如果租用或借用时间超过 6 个月，则应当具

有全部的履历记录。 

9．航空器单机档案 

9.1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每架航空器的单机档案，以便于航空运营人

和民航总局定期评估其适航性状况。航空器单机档案应当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1）航空器基本信息：航空器的合格证件号（包括国籍登记证、

适航证、无线电台执照）及其复印件；型号合格证、补充型号合格证

及其数据单号及其复印件；型号合格审定当局和航空器制造厂家提供

的适用的维修资料清单（如是客户化的资料应当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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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航空器出厂和引进记录：包括航空器出厂时制造厂家提供的

适航指令服务通告执行状态清单、载重平衡报告、罗盘系统/磁罗

盘偏差记录、装机设备清单、装机时限/寿命件控制清单、器材评

审委员会记录或重大偏差记录、试飞报告和排故记录；航空器引

进合同号、引进方式、引进时间和引进状态。 

（3）客舱布局：包括客舱布局平面图、应急设备存放位置平面图

和应急撤离路线图。 

（4）运行设备清单：包括按照 CCAR-121 部第 K 章要求安装的设

备名称、数量、对应的 CCAR-121 部条款号、设备型号/件号、适航/

安装批准方式。如设备的适航/安装批准方式不是随同型号合格证或者

补充型号合格证一同批准，则还应当附有批准证明的复印件。 

（5）航空器使用记录：包括资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连续记录

的飞行小时/起落次数/日历时间，并且能表明自出厂后总使用小时/

起落次数和自上次机体翻修后的使用小时/起落次数/日历时间。航空

器的使用记录应当具有统一的信息来源。 

（6）使用困难报告记录：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所出现

的使用困难报告（运行和结构）记录，并能表明每次失效、故障或缺

陷出现的日期、地点、发生阶段、性质、涉及部件名称/状况/位置、

适用的 ATA 章节、使用时间或循环、采取的预防或紧急措施、向民航

总局报告编号等内容，涉及重复性失效、故障或缺陷时还应当予以注

明（确定重复性失效、故障或缺陷时，还应当考虑本公司运行前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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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使用/维修记录）。 

（7）载重平衡报告：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测定或计算

航空器的空重、重心位置的时间、设备或计算方法、人员及有关记录。 

（8）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来的

航空器放行记录、部件拆换记录、适航指令执行记录、服务通告和改

装执行记录、目前维修状态记录。 

（9）历史使用/维修记录：包括自本公司运行该航空器以前的机

体总使用时间、每一发动机和螺旋桨的总使用时间、机体、发动机、

螺旋桨和设备上的时寿件的现行状况、装在航空器上的所有要求定期

翻修项目自上次翻修后的使用时间、按照航空器维修方案要求进行的

上次检查或维修工作后的使用时间、适航指令的符合状况、对机体、

发动机、螺旋桨和设备进行的重要修理和改装的情况、以往出现的重

大和重复故障记录和当前存在的故障记录。 

9.2 航空器单机档案中不变更或者不经常变更的信息应当集中存放并

作为主档案，需要日常工作中及时更新的部分可以分开单独存放并作

为分档案，但主档中应当建立单独存放分档的目录、存放地点并确定

管理责任部门或人员。 

9.3 除航空器单机档案中航空运营人的维修记录部分分别保存至其要

求的期限外，其他所有信息应当保存至航空器出售或永久性退役后一

年。 

10．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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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航空运营人应当明确航空器维修记录和档案的信息传递、记录、

更新、修改和存档管理责任部门和人员，其中信息的记录和更新应当

由录入人员之外的人员对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进行审核，信息的修

改应当由授权的人员进行并且在修改之处签字盖章或具有相应的信息

记录。 

10.2 需要随着航空器的使用和维修的进行更新的记录和档案内容，航

空运营人应当在每次使用或者维修工作完成后 5 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更

新。对于因特殊情况不能在 5 个工作日之内进行更新的情况，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报告航空运营人的质量部门，并由质量部门对其更新工

作进行监控。 

10.3 航空运营人应当建立维修记录和档案的查阅管理制度，查阅时应

当在维修记录和档案管理责任部门的人员陪同进行，需要借阅时应当

建立登记和借阅期间的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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